 土地出让制度视域下的改革开放成就与经验
——基于1987年以来的深圳实践

摘要：深圳是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进程的缩影。在深圳改革开放成功的众多因素中，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展现了独特价值。深圳土地出让制度的改革经历了探索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经营性用地市场化出让、工业用地市场化出让、促进产业转型的制度试验四个阶段；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在初期通过要素供给、资本积累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后期则通过市场化配置资源、加速产业升级使发展模式向高效率、高效益方向转型，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初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共同推进了改革开放进程；其间，深圳积累了坚持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建设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力争敢为人先、求新求变的三点重要经验，为全国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乃至推进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深圳；土地出让制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四十余年来，中华儿女昂首阔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深圳则是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一个鲜活缩影。1980年，深圳只是南海之滨一个默默无闻的贫穷渔村；2022年深圳生产总值已达32387.68亿美元，位列世界城市GDP第十。[footnoteRef:1]深圳的改革开放成就有众多原因，其中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功不可没。本文聚焦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不仅为深圳的改革开放成果寻求一个答案，也希望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和借鉴。 [1:  数据来源于《2022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
] 

二、深圳土地出让制度关键改革回眸
深圳面对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不断出台条例与法规，使土地出让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
（一）1987年“土地拍卖第一槌”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通过“三来一补”项目[footnoteRef:2]和引进“三资企业”，开始了早期工业化。然而当时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明文规定：“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使政府出租土地给外企建设厂房缺乏足够正当性。同时，深圳只有中央赋予的政策支持，缺乏充裕的城市建设资金以推进“开荒”。1979年，邓小平表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footnoteRef:3]1982年谷牧向广东省委指出：“要钱、要物没有，要政策明确几条。”[footnoteRef:4]为解决厂房土地使用问题，同时摆脱资金匮乏的资源约束，政府只能推进自我演进，开始了土地出让的初步尝试，如以收取“土地出让费”的名义出租。时任深圳“一把手”的吴南生说：“有人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打倒了地主，怎么又要收地租呢？后来我们就改称‘土地使用费’，大家都觉得很社会主义。”“土地使用费”的首次成功案例是1979 年3 月将蛇口半岛 1000 亩土地租给香港招商局的实践，“土地使用费”为每年 4000 港元/亩，租期 15 年。 [2:  国内企业与港澳、国外企业间进行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四种经济合作方式的总称。]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4: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深圳市大事记：1979-2000年》，海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然而，当时划拨供地的单一方式和仅限于特区政府和土地使用者之间的流转使资金筹措功能愈加不适应急剧城市化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因此，冒着违宪的风险，深圳于1986年组织了研究土地拍卖的调研，并拟定《深圳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1987年12月，深圳趁着举办全国市长学习班时低调举行所谓“公开竞投”国有土地的使用权[footnoteRef:5]的拍卖会，最终一幅8588平方米土地50年的使用权以525万元的价格成功拍出。时任深圳市国土规划局局长的刘佳胜后来谈到：“先拍了再说，因为配套改革太宏大了。报上去所有的人都会反对你。我坦率地说，规划局、建设局、计划局、银行都会反对你，更何况它在当时还涉及到要修改宪法。”“如果失败了，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footnoteRef:6]这石破天惊的“第一槌”，直接推动了宪法的修改——1988年，宪法删除“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属性正式得到了承认。 [5:  因顾及“拍卖”一词过于敏感，将“拍卖”改为“公开竞投”。]  [6:  祝桂峰：《刘佳胜见证共和国土地“第一拍”》，《中国土地》，2008年第4期，第3页。] 

此次新中国“第一拍”拉开了中国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制度改革的帷幕，奠定了当前土地出让的基本框架。土地出让的经验成功走出特区扩散到全国，充分发挥了制度变迁的示范效应。 
（二）2000-2001年经营性用地公开交易市场的建立
深圳虽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光环，但1987-2001年间，土地拍卖却进展缓慢，颇具计划性色彩，90%以上的土地通过非市场化的协议方式出让。1987年到1998年十余年间，深圳通过拍卖出让的土地仅有７宗。竞价环节的缺失带来了严重的土地浪费与配置扭曲[footnoteRef:7]；加之自由裁量权的泛化运用，权力设租和潜在土地使用者之间的竞争型寻租行为频发，租金的损耗极大削弱了企业的创新活力，灰色交易默契的存在则使交易安全系数长期处于低值。因此，市场化改革迫在眉睫。 [7:  蒋省三,刘守英,李青：《土地制度改革与国民经济成长》，《管理世界》，2007年第9期，第65页。] 

然而，改革起初并不顺利。1998年，深圳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规定》，却由于“土地黑市”的存在而成效寥寥。当时法律规定“空地”[footnoteRef:8]不得转让，因而拥有以行政划拨或协议方式获得低价土地的企业变相通过“以地易房”“联谊联建”等借口以低于市场出让价的价格出让土地；另外，某些企业利用制度漏洞，将非经营性用地的土地改为经营性用地出让。这两种隐形渠道直接抑制了市场对政府出让经营土地的正常需求。因此，整治隐形土地交易二级市场、建立有形市场刻不容缓。 [8:  地上无建筑物、未开发的土地。] 

2000年，深圳设立了专门的土地交易市场，并于2001年颁布实施被誉为“第二次革命”的“100号令”——《深圳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100号令规定经营性用地的使用权转让一律进入市场公开交易，并首创了土地交易的第三种形式——挂牌交易，成为了新中国首部依法规范土地交易行为的法规。土地交易市场建立后，以挂牌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比例迅速提高：2001 年转让的 24 块土地中挂牌成交的高达21块，面积30.90万平方米。[footnoteRef:9]时任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江东海评价，土地有形市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要将过去‘用地找市长’变为‘用地找市场’。”[footnoteRef:10]土地公开交易市场的建立，减少了闲置浪费和粗放利用现象，避免国有资产因贱卖而流失，使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 [9:  深圳房地产年鉴编辑委员会编：《深圳房地产年鉴(2002 年)》，海天出版社，2002年，第468页。]  [10:  庞彩盛：《走进阳光交易时代》，《中国纪检监察报》,2002年，第2页。] 

（三）2005年公开出让首宗工业用地
在工业用地领域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是继“动地一槌”和“100号令”后的第三次突破。工业用地的市场化改革落后于经营性用地，仍长期沿用“低价无竞争”的协议出让方式，这导致了工业用地的过度供给[footnoteRef:11]。然而，深圳的土地资源具有明显的紧约束特征，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提出制约深圳发展的“四个难以为继”中，第一个就是“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随后，深圳开始了龙岗、宝安的专题调研。2005 年 12 月，龙岗区的1宗工业用地及 1宗配套宿舍用地挂牌出让，这标志着深圳再一次领先全国，率先实行工业用地市场化出让，大大提升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11:  曲福田,高艳梅,姜海：《我国土地管理政策:理论命题与机制转变》，《管理世界》，2005年第4期，第44页。] 

（四）2010年以来促进产业转型的制度试验
通过土地出让制度，深圳不断增加产业用地和商住用地用地面积，以便招商引资和保证高增长。但这种传统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萎缩使这种高消耗、高投入模式的结构性矛盾一览无余。2010年，深圳面临了新一轮的转型衰退，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说“如果今天不进行产业调整，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调整。”为走出困境，深圳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持续推进“腾笼换鸟”“双转移”政策，淘汰低端落后产业，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footnoteRef:12]为配合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土地出让制度主动应时而变。2012年《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对土地管理各方面做出了规定，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实行“适应城市发展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差别化供地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优先供地，并实行最高可达50%的地价优惠，对落后产能企业则提高土地成本（最高可达100%）。在此供地政策的配合下，12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11个集聚区于2012年顺利建成，新兴产业得以集聚发展[footnoteRef:13]。面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新挑战，这一阶段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与时俱进，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高新产业发展释放空间。 [12:  郭万达,冯月秋：《成本冲击与珠江三角洲产业升级——以深圳、东莞为例》，《开放导报》，2008年第3期，第39页。]  [13: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特区产业转型发展报告》，2013年，第17页。] 

二、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对深圳改革开放成就的绩效
回顾上述改革路径，可以看出深圳经历了探索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经营性用地市场化出让、工业用地市场化出让、促进产业转型的制度试验四个阶段，市场化配置土地的程度不断纵深。通过不断改革，土地出让以独特的作用逻辑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在初期以要素供给推进工业化，以资本积累推进城市化，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后期则通过市场化配置资源、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使经济发展向高效率、高效益模式转型，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初期，深圳通过土地要素的充足供给，适应中低端制造业特点，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工业化进程。2005年前，工业用地一直以协议出让为主。这种政府主导的出让方式与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低价征地制度相配合，使工业用地在仅有274平方公里的深圳得以低价出让，实现了土地要素的充足供给，而此时的制造业特点又放大了土地要素供给的作用。改革开放初的深圳在邓小平“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的教诲下[footnoteRef:14]，抓住西方价值链调整的契机，利用外来资本，积极承接产业转型。而这一时期发展的“三来一补”和之后以模仿创新为主的工业经济形态，都属于缺乏区位特质性、对低成本敏感的中低端制造业。[footnoteRef:15]因此，深圳不拘泥于短期出让金的损失，利用低地价招商引资，使改革开放的工业化进程得以迅速推进。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15:  汪晖，陶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难点、突破与政策组合》，商务印书馆, 2013年，第23页。] 

在初期，土地出让通过显化土地的经济价值进行资本积累，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招标和拍卖本身就提供了收益金，仅1987年至1999年就累计贡献了46.4亿元[footnoteRef:16]；另一方面，土地被当作杠杆，撬动了抵押融资。土地资本化不仅为初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充裕的资本支持，也激励着深圳拓宽城市面积以赢得更多土地资本，最终带来了深圳的快速城市化，其居住条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进一步吸引了企业和人才奔赴深圳。 [16:  苏梅：《“第一槌”响起的地方——深圳市土地市场化走笔》，《国土资源》,2003年第5期，第57页。] 

然而，这一发展模式因外界环境和约束条件的变化而面临困境。在全球需求和成本结构变化趋势下，土地要素驱动性的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逐渐下降，以地引资的效力逐渐减退。[footnoteRef:17]因此，深圳的土地出让制度开始了模式转型，通过市场化改革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17:  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等：《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期，第51页。] 

在后期，土地出让制度通过市场化效应，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改革开放进入高效率发展模式。协议出让下常常出现资质较差的企业依靠政企关系而难以退出市场的问题，而平等性、公开化、透明化的市场出让制度能够缩小寻租空间、减少资源错配，通过竞争性定价筛选出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通过“优胜劣汰”使企业间的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在后期，土地出让通过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了改革开放进入高效益发展模式。首先，初期土地出让打下了扎实的工业化基础，造就了多元化、归核化的庞大产业集群，高成熟度、高专业化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为企业的创新成果推广奠定了基础；其次，具有较强竞争性的“招拍挂”出让促使了地价上涨，不仅产业用地成本增加，商住用地与房价的高涨使劳动力成本随之攀升，倒逼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导向的创新主体；同时，差别化供地政策赋予高新产业明显用地优势，增强了高新产业的集聚效应。
总之，深圳通过不断改革土地出让制度，适应了初期和后期不同阶段的发展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深圳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三、土地出让制度视域下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footnoteRef:18]对深圳在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深入总结，能有效发挥深圳“排头兵”的全国示范效应，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意义。 [1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现代企业》，2013年第1期，第1页。] 

（一）坚持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邓小平历来坚持问题导向，倡导问题意识，曾反复强调：“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footnoteRef:19]作为邓小平亲自圈定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紧跟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当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就首创土地出让，捕获土地的增值价值；当协议出让方式问题渐生，就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交易市场；当“以地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就利用土地出让制度助力高新产业发展。深圳并非依循事先画好的路线图亦步亦趋，而是坚持问题导向，一步步涉险滩，一点点啃硬骨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改革开放，意味着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意味着放弃陷入教条的旧范式，超越制度惰性和路径依赖，将遇到的问题转为突破的机遇。作为一座以改革起家的城市，问题导向、问题意识已成为深圳难以磨灭的烙印。  [1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二）建设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实践路径，是推进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重要课题。纵观深圳土地有偿出让制度的改革历程，不难看出鲜明的市场化改革取向，也不难看出深圳政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积极作为。作为全国利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先行者，深圳土地出让的市场化程度日益纵深，从“协议”转变为“市场”出让，市场出让范围从“经营性用地”拓宽到“工业用地”。而有别于传统西方话语体系中市场与政府对立的论调，深圳的土地市场化道路是由政府主导探索的，政府以“有为政府”的姿态积极履行引入土地市场、引导土地市场的职能。政府主动打开土地市场的大门，又利用针对性、差别化的供地政策帮助高新产业进入市场、提升市场竞争力。深圳的实践，正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鲜活例证，为“政府与市场”平衡关系的探索写下生动注脚。
（三）力争敢为人先、求新求变
邓小平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footnoteRef:20]经济特区不止一个深圳，政策优惠也并非他独享。但这位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凭借“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在四十余年中劈波斩浪、一路先行。也许深圳真正独特的优势，就在于这个城市与生俱来的敢为人先、求新求变的能量。 [2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在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中，深圳并非被动地依循中央指示进行试验与反馈，而是在发展危机下主动推进制度的自我演进。深圳以 “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敲响拍卖土地的“第一槌”，顶着“资本主义”的污名非议，冒着违宪的风险，突破条条框框，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首创。而当传统模式带来的转型难题次第展现，深圳求新求变，利用土地出让制度在新时期的变革走在创新的前沿，不再是简单地通过中低端产业链嵌入到全球价值链，而是寻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实现了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的跨越式发展。
四、结语
世间本没有路，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而深圳就担负着先行探路的使命，闯过禁区，跨过盲区，走过难区，“杀出一条血路”，最后将勇敢的实践经验诉于全国，让后继者明晰何为陷阱、何为方向。通过深圳的土地出让制度改革，我们可以解读出“深圳奇迹”的其中一个原因，可以窥见深圳从经济高速增长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线转变，可以总结出深圳独特的改革开放经验，从而为全国推进土地出让制度改革、进而推进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提供参考借鉴。改革开放之路虽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在未来的道路上，深圳将继续完善土地出让制度，全面深化改革，为全国做出示范。而全体中华儿女也必将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